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昆明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制度／邱云生主编；昆明
市水务局编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０１９５－３

　　Ⅰ．①昆…　Ⅱ．①邱…　②昆…　Ⅲ．①水利工程—管
理—制度—昆明市　Ⅳ．①ＴＶ６９８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０）第１４３９７９号

昆明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制度
邱云生　主编

策划编辑：张丽华
责任编辑：张丽华　谢　程
封面设计：周　旸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云南省地矿测绘院印刷厂
开　　本：８５０ｍｍ×１１６８ｍｍ　１／３２
彩　　页：４页
插　　页：８页
印　　张：６
字　　数：１６０千
版　　次：２０１０年７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１０年７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０１９５－３
定　　价：２５．００元

地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２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６５００９１
发行电话：０８７１－５０３１０７１　５０３３２４４
Ｅ－ ｍａｉｌ：ｍａｒｋｅｔ＠ｙｎｕｐ．ｃｏｍ



书书书

前　　言

为有效推进水利工程建设，严格按照昆明市委、市政
府 “八个百分之百”和 “三高、三化、三精”的要求，通
过建立健全 “五大保障机制”，认真落实领导分段责任制，
实行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践行 “一线工作法”，克服
工程任务重、工期紧、质量安全压力大、资金到位率低等
困难，发扬连续作战的拼搏精神，争分夺秒抢抓进度，确
保水利工程管理规范，质量和建设成本控制严格有序。

水利工程是民心工程，正如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同志所
指出的，建设要凝聚人心，赢得人心，引导人心。工程的
建成，促进全市经济软环境建设的有力推进，是深入学习
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展 “行政效能提升年”和 “干部作
风改进年”活动成果的集中体现，是昆明市基础设施建设
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多部门协作实现多
渠道融资的积极创新。

水利工程建设，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工程的
指挥者、管理者和各参建单位的干部职工，解放思想、大
胆创新、勇于实践，提出许多新的思维思路，并在实践中
将这些新的思维思路条理化、规范化，形成了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标准、规范和规章制度。这些标准、规范和制度，
既体现了国家规范、规程的具体要求，又充满了建设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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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昆明的时代气息。为有效推进昆明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提升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昆明市水务局在遵循水利部、云
南省水利厅有关规范、规程和规定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全
国发达地区水利建设方面的经验，结合昆明市水利工程建
设特点，制定了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多项制度创新文件，
汇编了 《昆明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
来源于工程实践，是指导水利部门开展水利建设工作时的
规范，对有效实施水利工程管理、提高各项工作效能、保
障工程快速推进、保障质量及安全文明生产方面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

本汇编材料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水利工程建设
管理体系，由十三个篇章组成；第二部分为水利工程质量
保证体系，由十个篇章组成。涉及制度创新文件、行政规
章和相关的标准及工作规范。

鉴于水利工程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加之制度创新是一
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本书汇编的制度还存在很多不
足，但随着昆明市委、市政府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
大，新昆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将在不断总结提高的基
础上，对本书汇编的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希望这一体系管
理和制度的创新能为昆明市的水利工程建设起到有效的
指导规范作用。因编撰时间紧，本制度汇编错漏在所难
免，敬请各位领导、专家和部门批评指正。

邱云生
２０１０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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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昆明市小型水源工程
　　　　技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昆明市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和管理
水平，保证工程安全，提高工程效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
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根据农田水利建设的有关技术规范、规程
和水利部有关规定，结合昆明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实际，特制
定本技术管理办法。

第二条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必须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０日国务院令２７９号）、《水利工程质量管理
规定》（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１日水利部令第７号）等法律、法规。

第三条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必须按照 《灌溉与排水工程
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２８８—９９）、 《灌溉与排水工程技术管理规程》
（ＳＬ／Ｔ２４６—１９９９）、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ＳＬ２６７—

２００１）、《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规程 （试行）》 （ＳＬ１７６—

２００７）、《节水灌溉技术规范》（ＳＬ２０７—９８）、《农田排水工程技
术规范》（ＳＬ／Ｔ４—１９９９）等规范、规程及文件进行设计、施工、
验收和质量评定。

第四条　本技术管理规定适用于昆明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工
程的水窖、蓄水池、引水管网、排灌沟渠、小塘坝、泵站等田间

·３·



取水、灌溉、排水配套基础设施及附属设施。

第二章　原材料及设备质量控制

第五条　建筑材料和工程设备的质量由施工采购单位承担责
任。凡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成品、半成品和工程设备均应
按有关规定进行检验，施工、监理和建设单位三方代表书面签字
后方可验收进场使用。经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得用于工程建设。

第六条　建筑材料、成品、半成品和工程设备的采购必须按
照国家和水利行业招标的有关规定进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
预或违规操作。

第七条　石料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天然密度≥２．２～２．４ｔ／ｍ３。
（二）最大吸水率≤１０％。
（三）形状及尺寸：

１．粗料石：棱角分明、六面基本平整，同一面高差＜１０ｍｍ，
块长＞６００ｍｍ，块重＞２５ｋｇ，块长／块高＜３，检测总数中占

７０％为合格，９０％为优质。

２．块石：上下两面平行，大致平整，无尖角薄边，块
厚＞２００ｍｍ。检测总数中符合上述条件占７０％为合格，９０％为
优质。

３．毛石：无一定形状，厚度＞１５０ｍｍ，检测总数中符合上
述条件占７０％为合格，９０％为优质。

（四）石料质地：坚硬、新鲜、无风化，无剥落层或裂纹。
基本符合要求的为合格、全部符合要求的为优质。

第八条　粗骨料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天然密度＞２．２～２．４ｔ／ｍ３。
（二）吸水率＜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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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软弱颗粒含量＜５％，不允许有泥团，含泥量＜１％。
（四）质地坚硬，洁净，无风化。
第九条　砂料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天然密度＞１．５～１．７ｔ／ｍ３。
（二）天然砂料不允许含泥团，砌筑用砂含泥量＜３％，其中

黏土＜１％。
（三）质地坚硬，洁净。
第十条　钢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钢筋砼结构用的钢筋应符合热轧钢筋主要性能的要求。
（二）每批钢筋均应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及出厂检验单，承

包人在使用前，应分批进行冷弯、抗拉强度、延伸试验、屈服点
等钢筋机械性能试验。

（三）钢筋的表面应洁净无损伤，油漆污染和铁锈等应在使
用前清除干净。带有颗粒或片状老锈的钢筋不得使用。

（四）钢筋应平直，无局部弯折。钢筋调直应遵守以下规定：

１．采用冷拉方法调直钢筋时，Ⅰ级钢筋的冷拉率不宜大于

４％；Ⅱ、Ⅲ级钢筋的冷拉率不宜大于１％。

２．冷拔低碳钢丝在调直机后，其表面不得有明显擦伤，抗
拉强度不得低于施工图纸的要求。

３．钢筋加工的尺寸应符合施工图纸的要求，加工后钢筋的
允许偏差不得超过表一和表二的数值。

表一　圆钢筋制成箍筋，其末端弯钩长度

箍筋直径
受力钢筋直径 （ｍｍ）

＜２５　 ２８～４０
５～１０　 ７５　 ９０
１２　 ９０　 １０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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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加工后钢筋的允许偏差

顺序 偏差名称 允许偏差值 （ｍｍ）

１ 受力钢筋全长净尺寸的偏差 ±１０

２ 箍筋各部分长度的偏差 ±５

３ 包租转角的偏差 ３

第十一条　模板工程：
（一）模板的设计、制作和安装应保证模板结构有足够的强

度和刚度，能承受砼浇筑和振捣的侧向压力和振动力，防止产生
移位，确保砼结构外形尺寸准确，并应有足够的密封性，以避免
漏浆。

（二）钢模板在每次使用前应清洗干净，为防锈和拆模方便，
钢模面板应涂刷矿物油类的防锈保护涂料，不得采用污染砼的油
剂，不得影响砼或钢筋砼的质量，若检查发现在已浇的砼面沾染
污染，承包人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清除。

（三）木模板面应采用烤涂石蜡或其他保护涂料。
（四）模板安装过程中，应设置足够的临时固定设施，以防

变形和倾覆。
第十二条　水泥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选用水泥品种应为国家认定的正规生产厂家生产的

产品。
（二）所用的水泥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且符合国家规

定指标。
（三）凡超过保存期、结块变质的水泥不能使用。
第十三条　水泥砂浆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选用水泥必须具备生产厂家出厂检验合格证，砂品质

检验合格，拌合用水为清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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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泥砂浆标号、相应的配合比、拌和时间要符合设计
及规范要求。

（三）２８天抗压强度保证率≥８０％。
（四）砂浆配合比称量允许偏差值：水泥±２％，砂±３％，

水±１％。
第十四条　砼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选用水泥必须具备生产厂家出厂检验合格证，碎石、

砂检验合格，拌合用水为清洁水。
（二）砼拌和时间应符合规定。
（三）砼坍落度按设计要求，合格率＞７０％为合格，＞９０％

为优质。
（四）砼浇筑：振捣密实、无蜂窝、洞穴，麻面不超总面积

０．５％；浇筑后的砼无裂缝、无露筋。
（五）原材料称量允许偏差值：水泥：防渗体±１％ （砌体±

２％）；砂：防渗体±２％ （砌体±３％）；碎 （砾）石：防渗体±
２％ （砌体±３％）；水：±１％。

（六）砼摊铺基本均匀，分层清楚，基本无骨料集中现象，
无外部沁水。

（七）养护及时，基本保持湿润至规范要求的养护期。
第十五条　浆砌护坡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石料、水泥、砂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二）砂浆配合比符合设计要求：砌体砂浆≥Ｍ７．５，勾缝砂

浆≥Ｍ１０。
（三）浆砌体空隙用小石填塞，不使用砂浆充填，坐浆饱满，

无空隙。
（四）砌石厚度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设计厚度的

±１０％。
第十六条　浆砌石墩 （墙）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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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砂浆或砼标号、配合比，石料质量、规格符合设计和
施工规范要求；砌体砂浆≥Ｍ７．５，勾缝砂浆≥Ｍ１０。

（二）浆砌石墩 （墙）的砌筑次序：符合先砌角石，再砌镶
面石，最后砌填腹石；砌体坚实平整美观，凹凸度不超３ｃｍ。

（三）组砌形式符合内外搭砌、上下错缝，丁砌分布均匀，
面积≥墩 （墙）砌体面积的，长度＞６００ｍｍ。

（四）允许偏差值：轴线位１０ｍｍ，顶面标高±１５ｍｍ，厚度

１０～２０ｍｍ。
第十七条　建筑用砂浆和砼必须做试压块检测，同时在施工

过程中还必须按规定随机抽检。
第十八条　建筑材料、成品、半成品或工程设备 （如管材、

管件、钢筋、抽水机、变压器等）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具有产品出厂合格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二）具有中文标注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名和

厂址。
（三）产品包装和商标式样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
（四）机电设备应有产品使用说明书，电气设备还应附有线

路图。
（五）实施生产许可证或实行质量认证的产品，应当具有相

应的许可证或认证证书。
第十九条　土方开挖工程。
土方开挖工程是指施工图纸标明的、并需运用小型土方开挖

器具或人工进行的小断面局部开挖。
（一）土方开挖应从上至下分层分段依次进行，严禁自下而

上或采取倒悬的开挖方法，施工中随时做成一定的坡势，以利排
水，开挖过程中应避免边坡稳定范围形成积水。

（二）易风化崩解的土层，开挖后不能及时回填，应保留保
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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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允许在开挖范围的上侧弃土，必须在边坡上部堆置
弃土时，应确保开挖范围的稳定。

（四）开挖过程中，如出现裂缝和滑动迹象时，承包人应立
即暂停施工和采取应急抢救措施，并通知监理、建设管理单位研
究对策。必要时，承包人应按监理的指示设置观测点，及时观测
变化情况，并做好记录。

第三章　排灌沟渠工程

第二十条　在水源有保障，经充分论证，参照 《农田排水工
程技术规范》（ＳＬ／Ｔ４—１９９９）设计建设，兼有灌溉和排涝功能
时，确定工程项目规模应综合考虑，合理兼顾各项功能要求。

第二十一条　渠 （沟）道衬砌断面尺寸标准必须符合 《灌溉
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ＳＬ／Ｔ４—１９９９）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对于水田或旱地有水源的管网工程，当水头
（落差）不满足要求时，可用沟渠工程引水至田间地头，进行
灌溉。

第二十三条　渠道的走向规划选线应充分利用水头，保证覆
盖范围，同时要充分利用原有的水利工程设施。

第二十四条　沟渠施工应根据设计图纸和本管理办法的要
求，结合就地取材，降低工程造价的原则，采用砼或浆砌石结
构，渠道衬砌一般为浆砌石和砼结构，砌筑砂浆标号≥Ｍ７．５，
抹面砂浆标号≥Ｍ１０，砼标号≥Ｃ１５。

第二十五条　渠 （沟）道阴、阳角线应顺直，表面平整，矩
形渠道壁应垂直。

第二十六条　砼应密实，无蜂窝麻面。砌体采用坐浆错缝砌
筑、砂浆饱满；勾缝宽度均匀，抹面平整光滑，无空鼓、脱落、
开裂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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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矩形明渠，可先砌两边侧墙，后砌渠底；拱形
和箱形暗渠，应先砌渠底，再砌侧墙，最后砌顶拱或加盖板。

第二十八条　渠道取水建筑物、沉沙池、桥、涵、闸等配套
建筑物及构筑物应完善。

第四章　蓄水池工程

第二十九条　蓄水池工程按功能分有集雨型水池和调节水
池，按材料分为钢筋砼水池和水泥砂浆砌石水池。

第三十条　水池应坐落在稳定、完整的地基上。遇到不均匀
的地基时，应采用砂卵石或泥结石换填、压实等措施处理；若不
能用工程措施处理或处理费用较大时，应重新调整水池位置。

第三十一条　水池的容积和规划布置设计应按蓄水量和灌溉
面积的大小确定。

第三十二条　无专业设计图纸时，钢筋砼水池必须参照定型
图施工，砼标号应≥Ｃ２０。

第三十三条　蓄水池池底及池壁可采用水泥砂浆砌石、砼或
钢筋砼材料。池底采用水泥砂浆砌石时，应坐浆砌筑，水泥砂浆
标号≥Ｍ１０，砂浆厚度≥２５ｍｍ。采用砼时，标号≥Ｃ２０，砼厚
度≥２００ｍｍ。黏土基应进行翻夯处理，翻夯深度≥４００ｍｍ。

第三十四条　浆砌石水池施工时块石必须错缝搭接，砌筑砂
浆标号≥Ｍ７．５，砂浆饱满，抹面砂浆标号≥Ｍ１０。不得使用灌
浆法砌筑。

第三十五条　封闭式水池应在顶盖上设置清淤检修孔 （开口
不小于６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开敞式水池应设护栏，护栏应有足够
强度防止倾覆倒塌，高度≥１．１ｍ。

第三十六条　水池宜埋入地面以下，池台应高出地面，尽量
设计成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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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水池进水口前应设拦污栅，水池内应设置爬
梯，据需要设置进、出水管和溢流管。

第三十八条　集雨型蓄水池应加盖，以减少蒸发。

第五章　引水管网工程

第三十九条　引水管网工程包括管池配套工程、沟 （渠）池
配套工程、管网浇灌 （灌桩）工程。通过蓄、引、提等措施引水
至调节蓄水池，用管网把水送至田地间，并设置水龙头或闸阀，
便于灌溉。

第四十条　管网工程配套水池应根据受益面积、地形、调节
能力确定调节池 （蓄水池）、分水池的容量、数量和分布规划
位置。

第四十一条　管道、管网布设符合规划要求，水源有保障。
第四十二条　工程可采用钢管、ＰＶＣ管、ＰＥ管、ＰＰ－Ｒ管

等管材；采用的管材、管件及半成品必须附有出厂合格证书及检
验报告。金属管材必须采用国标热镀钢管，钢材为 Ｑ２３５ （Ａ３）
钢，管内径为５０～２００ｍｍ，管长每根≥６ｍ，管壁厚度必须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聚乙烯管材 （ＰＥ）采用ＰＥ８０级，ＰＮ１．２５的国
标管，管内径≥２０ｍｍ。

第四十三条　管道 （线）在田间埋深≥７００ｍｍ （埋深以管
顶计，下同）；穿过路面时埋深≥８００ｍｍ，并采用穿套管或砌管
沟措施保护；在其他地段埋深≥５００ｍｍ；管道在跨沟或悬空地
段应做架支护，以保证运行安全。

第四十四条　管槽平整，无尖角，铺设聚乙烯半软管时，不
得扭折或随地拖拉。管道安装由首部枢纽起沿主、干管槽向下游
逐根连接，可采用加温套接或专用套管承插连接。移动式的干、
支管线路应平顺地铺在地表垄中。管材、灌桩埋设深度符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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